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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波、朱虹、郭竹梅、佟跃、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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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有关综合防灾减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宜居

城市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引导北京市公园绿地的综合建设，有效地发挥其应急避难

功能，为居民提供避难空间，制定本标准。 

为更好的协调和处理公园绿地平时以游憩为主的常态功能和灾时应急避难功能之间的关系，应急避

难绿地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公园绿地设计的相关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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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应急避难功能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具有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选址、分类、服务半径、有效避难面积、总体设计、园

路与铺装场地设计、种植设计以及应急避难设施配置与设计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新建、改扩建的具有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 21734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22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CJJ 48      公园设计规范 

DB11/ 224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DB11/T 746  公园无障碍设施设置规范 

3 基本设计原则 

3.1 因地制宜、系统整合 

充分考虑公园绿地的自然条件、建设状况、周边环境，确定具有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并与其

他类别应急避难场所共同构建城市防灾减灾体系，科学合理地进行建设。 

3.2 以人为本、平灾结合 

公园绿地应急避难功能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平时和灾时的使用需求，注重平灾功能的平衡与转换，在

平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宜人、景观优美的休闲环境，在灾时则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命安全为准则，

尽可能减小灾害造成的损失。 

3.3 注重实效、节约持续 

公园绿地应正确发挥应急避难功能，重视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及注重实效的建设管理。在对具应急

避难功能的绿地合理分类的基础上，适度配置应急避难设施。 

4 选址要求 

4.1 具应急避难功能的绿地自身的地质结构应具备稳定性，并应避开地震断裂带、山体滑坡、泥石流、

蓄滞洪区等自然灾害易发生地段。 



DB11/T 794—2011 

2 

4.2 公园绿地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区域应远离有毒气体储放地、易燃易爆物或核放射物储放地、高压

输变电线路等设施对人身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以减少次生灾害的影响。 

4.3 公园绿地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区域应与周边高层建（构）筑物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因建（构）筑

物倒塌产生的威胁。 

4.4 具有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应有不同方向的进出口，与两条以上的城市道路连接，出入口应为

双向交通，以便灾时避难人员能够方便迅速地到达。 

4.5 具有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有条件时可在主要避难人员便捷进入的方向设立临时出入口。 

4.6 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不宜作为避难场所使用。 

4.7 动物园不宜作为避难场所使用。 

4.8 地处低洼区域的公园、以山地为主的公园、开敞空间不足的公园绿地不宜承担应急避难功能。 

5 分类及要求 

5.1 紧急避难绿地 

灾害发生后供避难人员紧急就近避难，并供避难人员在转移到固定避难场所前进行过渡性避难的公

园绿地。 
紧急避难绿地分为以下两类： 
——灾害发生后进行即时疏散避难的公园绿地，面积不设规模要求，可容纳避难人员避难 2d以下； 

——在灾害发生后较短时间内进行避难生活的公园绿地，面积宜在 10000m
2
以上，可容纳避难人员

避难 2d～10d。 

5.2 固定避难绿地 

灾害发生后可供避难人员进行较长时间避难生活，并提供集中性救援的公园绿地，面积宜在 50000m
2

以上，可容纳避难人员避难 10d～30d。 

5.3 中心避难绿地 

灾害发生后的重建期中可进行避难、救援，并为城市重建提供过渡安置场所等活动的公园绿地，面 

积宜在 500000m
2
以上，可容纳避难人员避难 30d以上。 

6 服务半径要求 

6.1 紧急避难绿地 

紧急避难绿地服务半径要求： 
——容纳避难人员避难约 2d以下的紧急避难绿地，不设服务半径要求； 

——容纳避难人员避难约 2d～10d的紧急避难绿地，服务半径为 500m，步行 15min以内到达。 

6.2 固定避难绿地 

服务半径为 2000m～3000m，步行 1h以内可以到达。 

6.3 中心避难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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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避难绿地服务半径不设要求。 

7 有效避难面积 

7.1 有效避难面积要求 

扣除公园绿地内水域占地面积、建筑占地面积、中下层植物密集区、大于 7°（约 13%）的陡坡占

地面积、救援通道占地面积、建（构）筑物倒塌影响的面积之外，可用于避难的区域为有效避难面积。 

7.2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标准 

7.2.1 滞留 2d以下的紧急避难绿地，人均有效避难面积应大于 1m
2
；滞留 2d～10d的紧急避难绿地人

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宜小于 4m
2
。 

7.2.2 固定避难绿地和中心避难绿地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宜小于 10m
2
。 

8 总体设计 

8.1 布局 

8.1.1 充分协调公园绿地的应急避难功能与常态功能，合理划分公园绿地的灾时功能分区，明确应急

篷宿区的范围。 

8.1.2 需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在改扩建时，应结合公园常态功能和现状条件进行应急避难功

能设计。 

8.2 竖向设计 

8.2.1 公园绿地应急避难功能设计中应充分结合现有地形地貌和公园总体竖向控制进行竖向设计。 

8.2.2 应急篷宿区宜布置在地形、地基条件良好的地区，避开排水困难、地基软弱的地段以及挖填的

交界处。 

8.2.3 应急篷宿区坡度宜控制在 7º（约 13%）以下。 

9 园路及铺装场地设计 

9.1 应急避难绿地的园路应充分考虑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DB11/T 746的要求。 

9.2 园内避难、救援通道走向应明晰，应能够顺畅到达园内所有应急避难区域。 

9.3 园路宽度应符合 CJJ 48的要求，作为避难、救援通道路面宽度宜大于 4m。 

9.4 应急篷宿区和应急停机坪不宜设置在低洼地区或低洼区域内，应保证良好的排水，地面表层材料

应选择防火型材料。 

10 种植设计 

10.1 公园及园内道路周边植物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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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设有围墙的公园绿地应沿墙壁种植乔木，以减少墙壁倒塌造成的伤害。 

10.1.2 固定避难及中心避难绿地周边应结合防火要求设置宽度不低于 10m的防护绿带。 

10.1.3 周边有高层建（构）筑物时，根据其建筑结构形式和高度，应设宽度为建筑高度 1/2～1/3的

防护绿带，以防止建筑物倒塌和高层坠物造成的危害。 

10.1.4 用于避难、救援的园路两侧宜结合防火要求设置防护绿带。 

10.1.5 防护绿带的树种宜选择含水率高、含油率低、遮蔽性高的树种。 

10.1.6 防护绿带宜采取复层种植方式。 

10.2 篷宿区种植设计 

10.2.1 篷宿区的种植宜设计为开敞的疏林草地形式。 

10.2.2 篷宿区乔木种植应选择分枝点较高的高大乔木，乔木间距宜大于 6m。 

10.3 应急停机坪种植设计 

应急停机坪安全起降范围内不得种植高大乔木。停机坪内草坪宜选用耐踩耐压、容易养护的地被植

物。 

10.4 应急厕所区域种植设计 

应急厕所预留区域表面应与周边景观相协调，宜采取草坪或地被植物予以覆盖。 

11 应急避难设施配置与设计 

11.1 设施配置要求 

11.1.1 承担不同级别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配置应急避难设施时应符合 GB 21734中的相关要求，

分为以下三类： 

——紧急避难绿地配置基本设施； 

——固定避难绿地配置一般设施； 

——中心避难绿地配置综合设施。 

11.1.2 设计具有应急避难功能的公园绿地时应充分考虑应急避难设施的配置需求，若在建设同期未配

置应急避难设施，则应预留相应场地。 

11.2 设施设计要求 

11.2.1 应急避难设施应尽量与公园绿地内的现有相关设施结合设置。 

11.2.2 应急避难设施的建（构）筑物应达到 GB 18306、GB 50011和 GB 50223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

且应与公园绿地的整体景观相协调。 

11.2.3 公园中的休憩景观设施如花架、亭廊等设计时可考虑灾时转换为应急避难设施，且应符合 GB 

18306、GB50011和 GB 50223中的相关要求。 

11.2.4 应急标志应和公园绿地标志体系相协调，并符合 DB11/ 224的相关要求。 


